附件2


关于《上海市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强化本市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完善临时广告分类管理体系，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社会主体商业活力，我局在全面评估、广泛调研、多方考察的基础上，修订起草了《上海市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上海市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沪绿容规〔2023〕3号）（以下简称《原办法》）施行以来，为保障本市重大活动宣传，营造良好商业氛围，保障城市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临时性户外广告发布提出新需求。随着文商旅体展联动日益增多，重大节庆、赛事展会、商圈营销等场景下，市场对临时广告宣传、城市氛围布置的刚性需求持续攀升，原先同一位置不同活动一年累计不超过120天的规定已不能满足。第二，城市精细化治理实践对监管制度适配提出新要求。《原办法》中部分条款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制度限制性逐步显现：一是将工地围挡广告剔除临时广告监管范畴，造成监管失管隐患；二是要求建筑景观照明的媒体立面发布临时广告必须与重大活动举办日期完全同步，管控规则过于机械，导致无法审批和落实监管。第三，营商环境优化改革对政务服务提质提出新考题。近几年，立足便民利企改革总体要求，全市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向极简化迈进，审批时限已由5个工作日压缩至4个工作日。面对持续升级的政务服务效能要求，现有审批流程仍有精简空间，针对公共安全风险较低、景观影响较小的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势在必行。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市绿化市容局对《原办法》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对可以优化的流程、细节等方面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办法》（修订初稿）。通过现场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听取相关相关方面初步意见，组织专题研究，对《办法》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同时，书面征询了局法规处、许可处等相关处室、16个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广告协会及市规划资源局、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委、市城管执法局意见，经认真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反复修改后，形成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本办法内容围绕“三完善、二调整、一新增”，通过完善责任分工，优化管理流程，强化规范设置，固化典型经验，满足重大活动需求，提升政府服务质效，致力于健全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管理制度体系。《办法》共23条，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 完善职责分工。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审批利用本市高架路灯杆旗帜式临时广告、在跨行政区域的桥梁上设置的临时广告以及利用建筑媒体立面设施发布的临时广告；其余的由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受理。
（2） 完善区域控制要求。明确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同意举办的活动，可以在本辖区内设置临时广告。
（3） 调整时间控制要求。在相同位置针对不同活动批准设置临时广告的天数由120天调整为150天。
（4） 完善差异化设置要求。调整旗帜式、贴膜式、布幅式广告允许设置位置和尺寸要求，明确市绿化市容局另行制订旗帜式广告允许设置道路清单及高架路灯杆旗帜式广告设置审批流程；允许建设工地、简易装修工程围挡发布广告，明确发布广告的形式、设置位置、期限及载体安全要求。
（5） 调整建筑媒体立面发布广告要求。明确允许建筑媒体立面发布广告的位置、发布时长、发布时段及安全管理措施要求。
（6） 新增告知承诺制。允许在单位建筑红线范围内的场地、建（构）筑物外立面10米以下范围以及利用围挡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的，采用告知承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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